
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中高职贯通专业

教学质量保障实施办法

为促进我院中高职贯通专业教学管理工作的规范化、科学化，切

实提高教学质量,保障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，根据《上海行健职业学

院中高职贯通专业教学管理工作条例》以及《上海行健职业学院教学

质量保证与监控实施细则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教学管理工作实际，

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组织保障

成立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中高职贯通专业教学质量保障工作组，由

教学副院长章卫芳担任组长，教务处与中高职贯通专业所在学系与专

业负责人为工作组成员。工作组按学院要求开展中高职贯通专业教学

质量检查工作，教务处负责制定教学质量保障实施办法，各学系负责

具体实施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按照《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中高职贯通专业教学管理工作条例》第

二章第 7 条“中职校和高职院校共同负责中高职专业的教学质量”，

学院教务处与相关学系应积极参与到中职校中高职贯通专业的教学

工作中，确保人才培养目标的落实、人才培养方案的严格执行、转段

学生的知识、素质、能力达到高职院校的入学要求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学院中高职贯通专业教学质量保障工作组将有计划地开展教学

质量监督和检查工作，每学年拟定当年工作方案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

面进行监督检查。



1.教学计划执行检查

中职校贯通专业的课程应按教学计划全部开设，所有课程应安排

有资质的教师担任教学，对重点课程应有计划地在师资队伍建设、教

学条件建设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。

开课前，中职校应将本学期课程开设情况和课表交高职校相关学

系，学系进行审定，有异常情况应及时报教务处处理。教务处也将适

时开展课程开设情况的检查。

2.规范教学研讨与交流

每学期中高职贯通专业的双方教师彼此听课 3 次以上、联合教研

活动 2 次以上、学生交流活动 2 次以上，做好工作记录，学期末汇总

听课记录、教研活动手册等交至教务处。

3.实施教考分离

设置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基础课联合教研组，全面负责教材、考试

标准制定及文化课统考试卷命题。第 2、3学期分别组织一次文化课

统考。专业课由高职学院相关系部组织专业教师进行命题，第 2、3、

5学期分别组织一次专业课统考。高职教务处将在文化课统考结束后

出具试卷分析报告，并反馈至各中职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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